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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二零一六年股份激勵計劃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茲提述萬咖壹聯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招股章程（「招股

章程」）「附錄四 - 法定及一般資料 – D. 股份激勵計劃 -  1. 二零一六年股份激勵計劃」一節中

有關採納二零一六年股份激勵計劃及委任受託人，其主要條款的概要內容已在招股章程中披露。

除非本公告另有界定，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董事會（包括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薪酬

委員會的推薦，決定並批准根據二零一六年股份激勵計劃授出 13,662,000 份受限制股份單位予

22 名承授人（「授出」），惟須經承授人接納方可作實。由於二零一六年股份激勵計劃並不涉

及由本公司授出以認購新股份的購股權，故二零一六年股份激勵計劃毋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七

章的條文。授出的詳情如下： 

  

授出股份數目及授出日期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授出日期」）授予承授人的 13,662,000 份受限制股份單位代表

13,662,000 股相關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的約 1.1%。概不會就該授出發

行或配發額外新股份。受限制股份單位相關的股份當前乃根據二零一六年股份激勵計劃向受託

人（獨立第三方）發行及由其持有，直至各歸屬期結束，各歸屬期因各承授人而有所不同，並

可在滿足董事會在授出時規定的相關歸屬條件後轉讓予承授人。 

 

就任何受限制股份單位轉讓予承授人的任何股份將受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的所有條文規限，並

將在各方面與於轉讓日期已發行繳足股份享有相同權益。受限制股份單位承授人未必會於彼等

歸屬前就有關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股份行使投票權，亦未必會於歸屬前擁有任何權利享有有關受

限制股份單位的股份的任何現金或非現金收入、股息或分派及╱或銷售該等股份的非現金及非

實物分派所得款項。詳情請參閱招股章程中「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D. 股份激勵計劃－1. 

二零一六年股份激勵計劃」。 

 

承授人 

 

就董事所盡知，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獲授予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承授人中概無本公司在上

市規則第十四 A 章定義下的關聯人士。 



 

市場價 

 

13,662,000 份受限制股份單位代表價值約 61.9 百萬港元，計及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

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的平均收市價每股 4.53 港元；或約 70.1 百萬港元，計及股份於授出

日期在聯交所報價約每股 5.13 港元。  

 

歸屬時間表 

 

授出的受限制股份單位通常應在自授出日期後的四年內歸屬於承授人。受託人所持有的受限制

股份單位應根據董事會所釐定的歸屬時間表，在達致董事會規定的所有歸屬條件後歸屬於承授

人。 

 

計及二零一六年股份激勵計劃的宗旨及目標，本公司認為該授出乃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

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萬咖壹聯有限公司*   

董事長 

高弟男 

 

香港，2019 年 3 月 22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執行董事高弟男先生、鄭煒先生及周豔女士；非執行

董事謝幗望女士、宋春雨先生及朱菁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寶國先生、梁戰平先生及趙學梅女士。 

 
*   僅供識別 
 


